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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112年1月7日課發會通過 
 112年11月8日課發會修正 

第一條 依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108年6月28日修正）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108年11月5日修正） 

三、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111年8月4日修正)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落實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111年7月1日修正） 

第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定期評量，依下列補考原則辦理： 

一、因公、喪、病(附醫院或診所證明)、與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含為配合法定傳染疾病之防

疫隔離措施）缺考學生，經學校核准給假者： 

(一)得於定期評量當週以原卷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 

(二)銷假日已逾定期評量週者，得以B卷（另行命題試卷）補行評量、或採多元評

量方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必要時得由學生成績評量小組(成員含校長、四

處室主任、教學組、註冊組、及學年代表)討論決定之。 

二、特殊情況缺考之學生，由學生成績評量小組(成員含校長、四處室主任、教學

組、註冊組、及學年代表)討論，個案處理之。 

第三條 成績計算 

一、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之成績占學期成績之百分比由任課教師訂定，並應於期初向家長說

明。 

二、學生畢業總成績之計算，以一至六年級成績依 8％、8％、8％、8％、34％、34％比

例計算之。轉學生若由國外返臺，其無成績紀錄之學期，由系統調整百分比計算之。 

 

第四條 學生每學期成績評量獎勵方式 

一、 領域暨彈性學習表現優良：一到六年級每班5個名額。 

二、 積極學習成績進步：一到六年級每班2名額。 

三、 以上獎項以不重複給獎為原則。 

第五條 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Information?lawId=P05E2022-20191105&realID=05-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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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108年6月28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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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108年11月5日修正）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Information?lawId=P05E2022-20191105&realID=05-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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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111年8月4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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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臺北市國民小學落實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111年7月1日修正） 

 

 

 


